
 
 

 
 

監察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監察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係規範監察院收受懲戒法院確定判決

後，後續相關事項之處理流程，其中包含：彈劾案提案委員認有再審之法定

原因時，應依法向懲戒法院提起再審之訴。惟於收受懲戒確定判決後，提案

委員以外之監察委員或人民認懲戒確定判決，有公務員懲戒法或法官法所

定再審事由，主動提出或向監察院陳情時，監察院應如何踐行正當法律程

序以決定是否提起再審之訴，於現行監察法令付之闕如。為貫徹人權保障

之精神，落實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爰擬具監察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之一

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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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之一  彈劾案經

懲戒法院判決確定後，

如提案委員以外之監察

委員或人民認有法定再

審事由，應由各有關委

員會通知提案委員核

議，經提案委員認符合

法定再審事由，即依法

向懲戒法院提起再審之

訴。但提案委員因故不

能核議時，依第十一條

但書規定辦理。 

提案委員認不符合

法定再審事由，惟經前

項委員會審查決議，認

有提起再審調查之必要

者，即應推派或輪派原

提案委員以外二人以上

委員為之，並提出再審

調查報告。 

前項再審調查報告

之審查，由提案委員以

外之監察委員為之，並

準用第四條至第六條規

定辦理。經審查決定有

法定再審事由，應即移

送懲戒法院提起再審之

訴。 

依前項提起再審之

訴後，相關訴訟文書送

達監察院，應即送請第

二項之推派或輪派委員

核議。 

 一、本條新增。 

二、監察院彈劾案，送請

懲戒法院審議，經判

決確定後，提案委員

如認有法定再審事

由，依前條規定，得據

以提出再審之訴；惟

提案委員以外之監察

委員或人民認懲戒確

定判決，有公務員懲

戒法或法官法所定再

審事由，主動提出或

向監察院陳情時，監

察院應如何踐行正當

法律程序審查，現行

監察法令，未有具體

規範可資遵循。為貫

徹人權保障之精神，

爰增訂本條規定，以

期明確。 

三、第一項：考量作為彈

劾案基礎之調查報

告，係經各有關委員

會審查，依監察院人

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

九條規定：人民書狀

已送相關委員會處理

者，同一案件之續訴

書狀及有關文件，由

監察業務處送該委員

會處理。則提案委員

以外之監察委員或人

民認懲戒確定判決，

有公務員懲戒法或法

官法所定再審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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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出或向監察院

陳情時，相關書狀由

各有關委員會處理。

又原提案委員對懲戒

判決案件最為熟稔，

且依監察法施行細則

第十四條規定，懲戒

法院判決文書應由原

提案委員核簽意見，

基於體例之一致性，

如認該案件有法定再

審事由，仍應由各有

關委員會通知提案委

員核議，經認符合法

定再審事由，即得依

法向懲戒法院提起再

審之訴。另提案委員

因故不能核議時（例

如：跨屆提案委員均

離任之情形），依上開

細則第十一條規定辦

理。 

四、第二項：如原提案委

員核議後，認為不符

合法定再審事由，為

保障被懲戒人權益，

應由前項之相關委員

會確認有無調查之必

要。經該委員會決議

認有必要者，參照監

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申請覆查

制度，推派或輪派原

提案委員以外二人以

上委員為調查。 

五、第三項：被推派或輪

派之委員調查完畢

後，應就調查過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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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製作再審調查報

告。相關召開程序則

準用第四條至第六條

規定。審查決定有法

定再審事由，依公務

員懲戒法第八十五條

（法官法第六十一

條）移送懲戒法院提

起再審之訴。 

六、第四項：依第三項規

定，經審查會審查通

過提起再審之訴之案

件，係基於再審調查

報告作成，被推派或

輪派之委員對該案件

最為熟稔，爰其後續

相關訴訟文書，參酌

監察法施行細則第十

一條本文規定，送請

其核議。  


